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2025 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校內推薦辦法 
2025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海外指定校推薦包含國際教養學部、政治經濟學部、社會科學部，本校共

可推薦四名學生，分別是： 

學部 國際教養學部 政治經濟學部 社會科學部 

名額 2名 2名 1名 

推薦資格：

英語能力 

2023年 4月 1日以後應試之英語測驗成績方才視為有效， 

且 TOEFL及 IELTS成績須申請由考試機構直送。 

 TOEFL(iBT) 86 分以上

（TOELF-ITP 不可）或 

 IELTS (Academic) 6.5

分以上 

 TOEFL(iBT) 86 分以上（TOELF-ITP

不可）或 

 IELTS (Academic) 6.5 分以上或 

 GEPT(全民英檢)高級(複試)以上 

 TOEFL(iBT) 79 分以上（TOEFL-

ITP不可）或 

 IELTS (Academic) 6.5 以上或 

 GEPT(全民英檢)高級(複試)以

上 

推薦資格： 

學業成績 

【學業成績】須提交「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對照表」與至高三上學期之成績單作為學業成績證

明。下列二項均須達到： 

1. 「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對照表」的「總平均百分比」必須在全體的 40%以內。 

2. 「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對照表」的「英文百分比」必須在全體的 30%以內。 

 

注意事項： 

一、報考資格： 

1. 以日本早稻田大學為第一志願，並具有強烈入學意願者。（錄取名單公告後，透過

指定校推薦合格者的入學辭退原則上是不被允許的。敬請於報考前再次確認了解本

指定校推薦制度的用意，並審酌自身情況後再行報考。若非以日本早稻田大學為第

一志願之同學，請自行向該校提出申請，勿參加指定校推薦之辦法。） 

2. 預定於 2025年 9月 20日前自早稻田大學的指定校高中畢業，且符合推薦資格「英

語」及「學業成績」要求者。 

二、請欲申請參加學校推薦的同學，於 2025年 2月 14日(五) 12:00 前向輔導室輔導主任

提出申請，以利相關作業，逾時不候。 

三、確認經本校推薦者，須備妥必要文件參與該校初試（依申請者提交的報名資料審核）

及後續選考流程(請參考附件「早稻田大學 2025年 9月入學 臺灣指定校推薦選考概

要」。) 

四、如報名人數過多，參酌順序： 

1.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總平均成績(佔 50％)加上高一至高三上學期英文總平均成績(佔

50％)之總分。 

2.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成績。 

3.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英文總平均成績。 

五、申請時程：即日起開始報名，推薦名單將於 2025年 2月 25日（二）前由校長提出推

薦，再由同學依報名要求表件所訂時程及方式，自 2025年 3月 5日(三)日本 10:00(臺

灣 09:00)～3月 13日(四)日本 17:00(臺灣 16:00)止自行向早稻田大學提出申請 (報

名文件需在報名截止時間前傳送至早稻田大學)。 



六、校內推薦之［學業成績］資料，請附教務處所提供之「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一

覽表」(依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之格式)。 

1.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暨年級排名／百分比表 

2.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英語文平均成績暨年級排名／百分比表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2025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校內推薦申請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役男出國條件：請自行參閱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 

手機  電子信箱  

英文姓名 Full Name of Nominee (Last Name, First Name)  

家長 

聲明 

本人聲明子女            以日本早稻田大學               學部為第一志

願，具有強烈入學意願，並知悉錄取名單公告後，透過指定校推薦合格者的入

學辭退原則上是不被允許的。懇請  校長予以推薦。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檢附 

證明 
◻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成績單(含總平均及各科校排百分比)  ◻ 英語能力證明 

推薦資格 

英語能力 

 (符合各學部要求

至少一項) 

□ TOEFL(iBT)______分 

□ IELTS(Academic)______分 

□ GEPT(全民英檢)高級(複試)以上______分 

符合門檻 

□是  □否 

推薦資格 

學業成績 

國際教養學部 

政治經濟學部 

社會科學部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總平均的百分比必須在全體的 40%以內 

◻ 符合門檻：________%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英文的百分比必須在全體的 30%以內 

◻ 符合門檻：________% 

如報名人數過

多，參酌順序：

在校成績 

1.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總平均成績佔 50％、高一至高三上學期 

英文總平均成績佔 50％，計算加總：(申請人填寫)共______分 

(學校審核) 

共      分 

2.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總平均成績      (申請人填寫)共______分 
(學校審核) 

共      分 

3. 高一至高三上學期英文總平均成績  (申請人填寫)共______分 
(學校審核) 

共      分 

導師 

簽章 
 (此後欄位申請人不需填寫) 

評比 

排序 
 

收件人  
報名 

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日 學校推薦

結果 

◻推薦      

◻未推薦 

 

 


